
信息工程学院
关于开展助教工作的通知
为进一步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〔2012〕4号）精神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，发挥优秀教师示范作用，加快青年教师培养，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教学水平，现根据我院实际情况，开展助教工作，并按《信息工程学院本科助教工作管理办法》进行管理与考核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1. 凡符合下列情况均可提出助教申请：
1） 学院新引进的青年教师；

2） 学生反映课堂教学效果较差或学评教后10%的、经督导员核实并提出整改的教师；

3） 从其他岗位转入教学岗位的教师。

2. 有意向申请助教的教师，请先与所在教学团队负责人、相关系主任商讨助教课程；并认真填写申请表（附件1），经指导教师、教学团队负责人签署意见后于2013年2年25日前上交所在系，学院教学委员会审议后执行。
3. 学期结束，助教及时填写《浙江工业大学助教工作考核表》，并提交助教工作笔记、工作日志、教学建议等有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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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2月20日
附件1

信息工程学院助教工作申请表

填报时间：
	助课教师姓名
	
	研究所
	

	助课名称
	
	助课学期
	

	指导教师姓名
	
	指导教师职称
	

	申请理由
	

	指导教师

意见
	（指师德师风、教学业务等方面指导助教成长的具体举措与承诺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导教师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
	所在教学团队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团队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
	课程所在系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
	学院教学委员会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委员会主任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

